
2023-2024年度交通违法违停车辆拖移、机动三轮车整治拖移、交通事故车辆清障项目采购需求
投标人所投内容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不得有负偏离。
（一）项目技术要求：
    本次采购项目为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委托的交通违法、违停车辆拖移、机动三轮车整治拖移、交通事故车辆清障、其他违法需证据保全的车辆拖移服务项目。
[bookmark: _GoBack]基本情况和管理服务要求如下：
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交警大队目前下辖3个本部中队和6个驻外中队，负责新吴区道路872.3公里的交通管理工作。分别为：1、一、四、五、九中队（驻大队本部）：位于天山路18-1号，一中队（旺庄）：管辖旺庄区域151公里道路。2、二中队（新安）：位于华新北路14号，管辖新安区域92公里道路。3、三中队（硕放）：位于硕放振发路326号，管辖硕放区域145.5公里道路。4、六中队（梅村）：位于新韵南路103号，管辖梅村区域173.9公里道路。5、七中队（江溪）：位于新芳路28号，管辖江溪区域172公里道路。6、八中队（鸿山）：位于鸿山振兴路5号，管辖鸿山区域137.9公里道路。
为切实做好交通违法、违停车辆拖移、机动三轮车整治拖移、交通事故车辆清障、其他违法需证据保全的车辆拖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大队工作实际，通过政府采购，确定1家车辆清障拖移单位。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为做好道路交通管理工作，公安交警部门将依法对交通违法、违停车辆拖移、机动三轮车整治拖移、交通事故车辆清障、其他违法需证据保全的车辆拖移。此次招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确定有资质的社会清障力量做好清障拖移工作及警卫任务保障工作。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此次采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
3、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投标人具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投标人企业登记清障车辆不少于6辆，其中：
	序号
	清障车型号
	数量

	1
	平板式清障车
	6


企业在职清障人员不少于8人。（评价因素）
3、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必须具有合法、完备的证照，不得提供报废、非法车辆参与清障作业，保证车况良好并配备足够、完好的交通清障辅助设备（包括枕木、警示筒、警示带等反光标志、拖车辅助轮、千斤顶、1000万像素以上具有夜间拍摄和摄录功能的相机等）及通讯工具。大中型专项作业车（含）以上车型还需增配消防器材、破拆工具等设备，以确保清障能力与通信畅通。
4、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必须购买相应的保险，除交强险外，还应购买保险理赔金额不少于100万的第三者责任险；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前必须提供不少于50万的公共责任险。以上保险必须确保合同期内持续有效。
5、投标人提供的车辆在中标后签订合同前必须安装行车记录仪（前后都有），满足日间、夜晚的记录要求，能清晰摄录从将暂扣车辆拖移至指定停车场并移交完毕的整个过程，摄录数据至少保存45天。
四、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根据交警部门工作需要，在新吴区范围内（不含高速）不定时间不定地点开展车辆清障工作，要求投标人具有广泛而密集分布的服务网络和机动高效的指挥调度系统。
清障费用实行统一打包，按实结算，两年清障费预算820万元，设定最高限价：
	序号
	单项服务
	单项最高限价
	备注

	1
	二轮电动车
	50元/辆
	

	2
	二轮摩托车
	80元/辆
	

	3
	拖车（一类车）
	220元/辆
	7座以下（含7座）汽车、2吨以下（含2吨）的小货车

	4
	拖车（二类车）
	500元/辆
	8-19座客车、2吨以上至5吨（含5吨）的货车

	5
	拖车（三类车）
	600元/辆
	20-39座客车、5吨以上至10吨（含10吨）的货车

	6
	拖车（四类车）
	1200元/辆
	40座以上客车、10吨以上至15吨（含15吨）的货车

	7
	拖车（五类车）
	1500元/辆
	15吨以上的货车

	备注
	三轮车（含非标三、四轮车）拖移2辆按1辆一类车进行收费


新吴区六个街道辖区内分别下设六个涉案停车场，中标单位需根据交警部门要求驻点值守。
清障任务由交警部门根据需要进行指派。中标单位每天要安排2辆清障车及相应工作人员，负责重要路口两高峰期间（上午7:00-9:00，下午16:00-19:00）的值守任务，值守时间根据工作需要会适当调整。
重大活动、执行任务期间中标单位需根据交警部门要求安排足够清障车辆进行保障。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此次招标的项目服务期限均为合同签订生效后两年。
1、投标人提供全天24小时的清障保障，接交警清障通知，以相应中队队部的所属区域为中心，在半径5公里以内15分钟内到达；在半径10公里以内20分钟内到达；在半径20公里以内30分钟内到达；在半径20公里以外40分钟内到达（不可抗力除外）。
2、投标人在执行值守和重大活动保障任务期间，要自觉服从交警部门的工作指令，及时快速做好现场处置工作。
3、清障人员要熟悉各类型车辆性能，掌握操作规范，注意人员财产安全。现场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道路交通管理规定，不得因作业而影响交通、造成交通堵塞或损坏市政设施。
4、清障作业人员应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清障作业时，必须有交通警察在场并取得委托(中标人必须全程应用清障交接管理系统开展工作)。
5、投标人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及规范处置被清障车辆的随车物品，未经同意，不得进入被拖车辆的车辆内部（包括驾驶乘坐仓以及车尾箱等）。
6、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自身（车辆、人员）或给第三方造成的损失的，由供应商全权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7、投标人需提交针对本项目的服务方案（包括人员安排、队伍管理、规章制度、工作措施、服务承诺等）。

